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四川省自然资源督察员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

川自然资发〔2020〕33 号

四川省自然资源督察员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自然资源督察员(城乡规划督察员、国土空间规划督察员统称，

以下简称督察员)管理，规范督察员行为，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督察员是指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向市（州）人民政府派

驻专职执行自然资源督察任务的工作人员。

第三条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以下简称自然资源厅）负责督察员的日常管理，

具体工作由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督察办公室（以下简称厅督察办）承办。

第二章 遴选条件与程序

第四条 督察员原则上在下列退休人员或不在公职岗位人员中遴选:

(一)在省、市、县自然资源系统从事过相关管理工作的行政或事业单位副科

级以上干部、或具有行业执业资格、或具有自然资源相关专业副高以上职称，实

践经验丰富的人员。

(二)在高等院校、科研设计机构等事业单位从事过国土空间规划或土地矿产

等方面工作，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管理、教学、科研、设计人员。



(三)其他具有自然资源行业执业资格或相关专业副高以上职称，实践经验丰

富的人员。

第五条 督察员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

法规。

（二）熟悉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规划有关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热心自然资

源管理工作，具有较高的相关业务水平和较强的参政议政经验。

(三)身体健康，能够胜任正常督察工作职责，适应异地派驻工作，首聘年龄

在 65 周岁以下。

(四)坚持原则，公道正派，敢于较真碰硬，廉洁自律，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

感和组织纪律性。

第六条 督察员遴选：

(一)凡符合条件的人选均可在原工作单位自愿报名。

(二)自然资源系统申报人由所在单位对申报人资格进行初审，填报《四川省

自然资源督察员候选人推荐表》，加盖单位公章，经市（州）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审核后报自然资源厅；高等院校、科研设计机构等事业单位及其他申报人经本人

工作单位初审，填报《四川省自然资源督察员候选人推荐表》，加盖单位公章后

报自然资源厅。

（三）厅督察办会同厅人事处对申报人资格进行审查，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征

求纪检监察机构意见，符合条件的纳入督察员候选人名单。

因党风廉政建设受到党纪、政务（政纪）处分并在影响期内、正接受组织审

查调查尚无结论或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不得纳入遴选范围。

第七条 推荐督察员人选应从督察员候选人名单中产生，经自然资源厅公示

无异议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章 聘任与派遣

第八条 推荐督察员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自然资源厅负责聘任和派遣工作。

第九条 自然资源厅按照地域相近、有利工作、方便生活的原则统一派遣督

察员，并颁发《四川省人民政府自然资源督察证》。

第十条 督察员每届聘期为 3 年，期满后由自然资源厅考核称职的可续聘，

续聘时年龄不得超过 70 周岁。督察员在同一地区连续派驻不得超过两届。

第十一条 聘期内督察员岗位出现空缺，从督察员候选人名单增补，候选人

不足时按遴选程序增补。

第十二条 实行督察员回避制度，督察员一律不派到人事关系或退休前所在

单位的市（州）工作。但所在单位为中央、省属等行政或事业单位的，可不受此

限制。

第四章 日常管理

第十三条 自然资源厅根据工作需要，组织对督察员进行聘任前培训和不定

期相关业务培训。

第十四条 派驻市（州）督察员 2 人及以上设定督察联络员，督察联络员负

责组织开展巡察和专项督察。督察员负责对派驻地实施日常督察。

第十五条 各派驻市（州）督察联络员应按月向自然资源厅督察办报告督察

工作开展情况，未设联络员的由督察员报告。督察员应按年度向自然资源厅报送

全年书面工作总结，并做好资料归档管理。



第十六条 督察员聘任期内请休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并按程序报批；

请事假、病假 5个工作日以下的报厅督察办批准，超过 5个工作日的报分管厅领

导批准。

第五章 工作纪律与考评

第十七条 督察员在日常工作中应严格遵守《四川省人民政府派驻督察员督

察工作纪律规定》。

第十八条 对督察工作中存在不担当、不碰硬、不作为、乱作为，发现问题

不报告、不处理，对违法违规行为故意隐瞒、掩盖等行为，进行严肃问责。

第十九条 自然资源厅督察办负责对派驻督察每月工作情况进行评价，组织

对督察员进行年度工作考核。根据其出勤、月评价、工作业绩、地方反馈意见、

考察情况等方面确定考核等级。考核等级分为优秀、称职和不称职三个等级。连

续两年考核评定为优秀的督察员，由自然资源厅给予表扬。

第二十条 督察员为已退出现职岗位且未退休的，其考评情况由自然资源厅

书面函告其人事关系所在单位，作为对其进行奖惩、晋级晋档等人事管理的依据。

第六章 解聘与轮换

第二十一条 督察员出现下列情况的，由自然资源厅作出解聘决定并抄报省

政府。

（一）聘任期满后不再续聘或因其他原因终止履职离任的；

（二）连续两年考核为不称职的；

（三）违反督察工作纪律的；

（四）违反党风廉政建设规定的；



（五）有其他违纪违法问题的。

第二十二条 督察员在聘期内因特殊原因需离任的，应提前两个月向自然资

源厅申请。

第二十三条 督察员离任前应以书面形式向自然资源厅报送任期内的主要工

作情况总结，做好有关交接工作，并移交有关督察工作的全部档案资料和相关办

公用品，将《四川省人民政府自然资源督察证》交回自然资源厅督察办。

第二十四条 督察员在同一地区连续派驻满两届，聘期满需续聘的，应进行

轮换并异地派驻。

第七章 督察工作保障

第二十五条 派驻地人民政府或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为督察员提供必要的生

活和工作条件。

第二十六条 督察员聘任期内其人事、工资福利、医疗等关系由原工作单位

按政策执行。

第二十七条 督察员工作经费列入省级财政预算，由省财政全额拨付，用于

督察员开展自然资源督察日常工作，包括生活补贴、市内交通补贴、会议费、住

房租金、探亲路费、差旅费、工伤保险费等，具体标准由自然资源厅确定并统一

管理。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市（州）自然资源督察员管理办法可参照本《办法》制定。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自然资源厅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四川省派驻城乡规划督察员管理办

法》同时废止。


